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粤市监办发〔2022〕581号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特设发〔2022〕13号，见附件1）要求，现就过渡期办理原核准证书有效期延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原核准证书的延期申请
　　新《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TSG Z7001-2021，以下简称新《核准规则》）实施前发放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证书在原核准范围和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新《核准规则》调整了机构类别，较大幅度提高了核准项目的核准条件。为确保检验机构检验工作平稳过渡，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含气瓶检验机构、只申请房屋建筑工地及市政工程工地的起重机械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的机构），如果暂时无法满足新《核准规则》的核准条件，允许在2022年5月1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对原核准证书有效期进行延期。原核准证书2022年内到期的，最长可申请延期3年；原核准证书2023年内到期的，最长可申请延期2年；原核准证书2024年内到期的，最长可申请延期1年；原核准证书2024年12月31日以后到期的，不能申请延期。本次延期申请只适用于检验机构按原《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取得的核准项目，延长的时间不需要在下一个核准周期内扣除。不申请延期的检验机构，许可证到期前应按照新《核准规则》申请换证。

　　二、申请延期资料
　　（一）原核准证书的延期申请书。申请检验机构核准证书延期时，应提交本机构在核准证书延长的有效期内能够持续满足《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TSG Z7001—2004，以下简称原《核准规则》）核准条件的书面承诺在本申请书声明一并签署。

　　（二）本机构的核准证。为避免新旧版核准证书检验项目混淆，发证机关在延期核准证书制证时，须对核准项目代码增加相应的文字说明，文字说明按照原《核准规则》附件1《检验核准项目分类表》执行。例如GJ1项目，证书应当打印为“GJ1（额定蒸汽压力大于22MPa的蒸汽锅炉监督检验）”。不需要申请延期的检验机构，也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将原核准证书上的核准项目代码增加相应的文字说明。

　　三、办理方式
　　登录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服务窗口，办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资格核准”延期事项，详见《用户操作手册》（见附件2）。

　　许可机关受理后，申请人应在7日内将原《核准证书的延期申请书》（盖章原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原件）寄回原许可发证机关（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57号政务服务大厅2楼，联系人：4号窗口，联系电话：020-38835008）。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做好宣传沟通工作，及时将核准延期工作安排通知到本辖区的全部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向省局特种设备处反映。

　　特种设备处联系人：王益科，电话：020-38835620

　　许可注册处联系人：陈志伟，电话：020-38835084

　　附件：
       1.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pdf

       2.用户操作手册.doc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日
